君山区规范烟花爆竹燃放的通告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，防治环境污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和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君山区人民政府决定在君山区范围内规范烟花爆竹燃放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
君山区柳林洲街道（含芦苇总场）全域、各乡镇（广兴洲镇、许市镇、钱粮湖镇、良心堡镇）集镇区域实施禁炮。
此外，全区下述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：
1.国家机关、新闻、教育、科研、医疗、出版等单位，金融、通信、邮政、快递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等企业。
2.火车站、汽车站、机场、港口码头、轨道交通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、轨道交通线路安全保护区。
3.宾馆、商场、超市、餐馆、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。
4.风景名胜区、园林、公园等公共场所。
5.养老机构、儿童福利院、幼儿园。
6.文物保护单位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档案馆、美术馆、影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。
7.军事设施保护、物资储存区及安全距离范围内。
8.加油（气）站等生产、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，输气（油）管线、输（变）电及架空电力、通信线路等设施安全保护区及安全距离范围内。
9.法律、法规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禁放场所。
二、监督与管理
（一）各镇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应全面履行属地主体责任，牵头组织好辖区内烟花爆竹禁放工作。
（二）公安、城管执法、生态环境、应急、市场监管、交通运输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禁燃烟花爆竹的宣传、教育和监管工作。依法严格控制在禁止燃放区域内布设烟花爆竹零售点。
（三）未经相关部门许可，任何单位或个人禁止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烟花爆竹制品和黑火药、烟火药、引火线等生产烟花爆竹原材料，违反相关规定的，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罚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,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（四）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有违反本规定禁止行为的，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；发现有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，举报电话为110；发现有非法销售、储存、运输以及摆摊兜售烟花爆竹行为的，举报电话为12345。
（五）违反本通告规定，在禁放烟花爆竹的地点和时段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依法依规处理。
（六）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相关违法行为的，违法信息依据有关规定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。
（七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作需要，市人民政府依法依规调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措施。
本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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